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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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121) 
 

框架協議失效 

 

兹提述卜蜂蓮花與物美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就（其中包括）有關建議認購事

項及建議收購事項的框架協議而聯合刊發的公告（「該公告」）。除非另有定

義，否則本公告中使用的專用詞語具有在該公告中界定的涵義。 

 

卜蜂蓮花希望告知投資者及股東最新的情況，即框架協議已失效，並將不會延

長。 

 

儘管卜蜂蓮花與物美善意地進行了廣泛的磋商，但仍無法就約定建議交易的若干

主要條款取得充分的進展。因此，建議認購事項及建議收購事項將不會繼續進

行。 

 

承董事會命 
Umroong Sanphasitvong 

董事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截至本公告發出日期，卜蜂蓮花有限公司董事會包括十位執行董事：謝吉人先
生、李聞海先生、謝明欣先生、陳耀昌先生、羅家順先生、楊小平先生、謝克俊
先生、謝鎔仁先生、Umroong Sanphasitvong 先生及 Piyawat Titasattavorakul
先生，與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Viroj Sangsnit 先生、Songkitti Jaggabatara
先生、Itthaporn Subhawong 先生、Prasobsook Boondech 先生及鄭毓和先生。 
 


